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 单位主要职责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

（开展艺术研究、 艺术创作， 繁荣特区文化艺术事业。

（二）开展对台文化艺术及台湾当局的文化机构、 政策、

动向的研究， 为文化部及各省文化厅、 局提供对台文化研究的

成果和信息。

（三）收集台湾文化动态， 编辑出版研究成果。

（四）对闽南传统优秀文化资料进行记录、 整理， 对老艺

术冢的表演艺术进行摄制存档。

（五）整理我市戏剧志、 音乐舞蹈志。

（六）承担全市性大型、 重点剧（节）目的编创。

（七）承担厦门市专业剧团重要剧目的编创。

（八）担负全市性艺术专业人员的培训指导。

（九）为全市性大型文艺活动提供舞美、 灯光设计及舞台

先进设备。

二、 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包括2个科室， 人员编制数12, 在

职人数10人。

三、 单位主要工作任务

2023年，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 深刻领悟
”

两个确立 ＂ 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捍卫 ” 两个

确立 ＂ ，增强 “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 两个维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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